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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标准由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后勤保障部。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辉、苏静宜、刘炜东、温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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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进一步强化学校资产管理工作，根据国家资产管理局和财政部联合发布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

产管理办法》，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特制定学校资产管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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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资产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学校资产的管理原则、管理要求、工作职责、固定资产日常管理的规范化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资产管理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固定资产

使用期限超过一年，单位价值在 1000 元以上（其中：专用设备单位价值在 1500 元以上），并在使

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有物质形态的资产。单位价值虽未达到规定标准，但耐用时间在一年以上的大批同

类物资，也作为固定资产管理。

3.2

房屋

包括教学和科研用房、行政办公用房、生产经营用房、仓库、职工生活用房、食堂用房等。

3.3

建筑物

包括道路、围墙等。

3.4

附属设施

包括通讯线路、输电线路、水气管道等；土地和植物。

3.5

教学设备

各种具有教学专门性能和专门用途的设备。包括各种仪器和机电设备、电子设备、医疗机械、文体

设备等。

3.6

一般设备

办公和通用性设备。包括交通运输设备、通讯设备、办公家具等。

3.7

图书

图书馆、资料室的图书资料和音频、视频资料等。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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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固定资产

未能包括在上述各项内的固定资产。

4 管理原则

4.1 完善管理体制

4.2 健全规章制度

4.3 明晰产权关系

4.4 合理配置固定资产

5 管理要求

5.1 管理体制

5.1.1 学校资产管理由后勤保障部实行统一归口管理，负责全校资产管理工作。

5.1.2 各系、部、处、办、科、中心、管、领导直接抓资产管理工作，指定一名兼职资产管理员负责

具体工作。

5.1.3 各部门资产管理员要保持相对稳定，须调动时，应办理固定资产账、物、卡交接手续，变更固

定资产卡片记录，并报后勤保障部备案。

5.2 管理内容

5.2.1 各职能部门要建立健全固定资产管理实施办法，细化管理要求。

5.2.2 各职能部门要建立对固定资产验收登记、核算入账、领用移交、维修保管、清查盘点、出租出

借、报废处置等重点环节等台账。

5.2.3 对固定资产进行优化组合、合理配置，避免重复、盲目购置，提高利用率。

5.2.4 对同类固定资产逐步实行集中管理、统一使用。

5.2.5 对长期闲置的固定资产，本着先校内、后校外的原则，主管部门每年调剂一次，校内的调剂原

则上采用无偿调拨方式，校外一般采取有偿转让或变价处理。

6 工作职责

6.1 后勤保障部主要职责

6.1.1 制定学校固定资产管理规章制度及实施办法。

6.1.2 负责贵重、精密仪器设备和大宗物资购置计划的审核，参与大型修缮及基本建设项目的论证和

验收等工作。

6.1.3 负责登记并建立固定资产分类和分部门明细账簿。

6.1.4 审核和办理固定资产增加、调配、报废处置及对外租出借用等手续。

6.1.5 组织全校固定资产的核对、清查和统计工作。

6.1.6 检查指导使用部门的固定资产管理工作。

6.1.7 监督、检查固定资产管理、维护和使用情况。

6.1.8 提出调剂、配置固定资产建议根据批复组织实施。

6.1.9 对使用部门和个人资产管理情况提出改进意见和奖惩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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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0 根据使用部门申请，组织固定资产报废、报损的技术鉴定，提出处理建议。

6.1.11 定期向分管校领导汇报资产管理工作。

6.2 使用部门负责人主要职责

6.2.1 掌握部门固定资产的全面情况（设备的数量、价值、使用情况、分布地点）。

6.2.2 督促资产管理员做好本部门设备日常管理工作。

6.2.3 定期检查固定资产明细账簿和维修申报记录。

6.2.4 及时处理资产管理员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6.2.5 落实部门人员对于设备资产的保管责任。

6.2.6 审批资产管理员提出关于固定资产借用、调出调入、维修、报废等处置申请。

6.2.7 人员变动调整时，要求资产管理员做好工作交接及设备移交手续。

6.2.8 岗位变动调整时，要跟下一任部门负责人办理固定资产移交手续。

6.3 使用部门资产管理员主要职责

6.3.1 遵守学校固定资产使用管理制度。

6.3.2 登记各类固定资产明细账簿，建立固定资产使用卡片、备份完整信息存档。

6.3.3 登记部门人员使用设备资产情况，协助部门负责人落实使用人保管责任。

6.3.4 申报设备购建计划，参与可行性论证和具体验收工作。

6.3.5 做好固定资产设备的日常维修申报和维修记录。

6.3.6 提出固定资产调出调入、报损、报废等处置申请。

6.3.7 做好固定资产内部借用手续及存档。

6.3.8 定期检查、报告固定资产日常使用情况。

6.3.9 人员变动调整时，要及时做好工作交接及设备移交手续。

7 固定资产日常管理

7.1 固定资产的增加

7.1.1 固定资产的增加主要是指购置、建造、改良、受赠、调拨等活动所引起的固定资产数量和价值

量的增加。

7.1.2 学校固定资产的购建要遵循勤俭办学的方针，按照“保证重点，兼顾一般、综合平衡、合理安

排”的原则，根据学校发展规划、专业设置、教学科研的需要和财力，分别轻重缓急，进行合理购置。

7.1.3 一般仪器设备，应在掌握仪器设备性能和质量的基础上，由使用部门提出申请，部门分管校领

导审核，报请后勤保障部分管校领导审批。所报申请应标明仪器设备的购置理由、规格型号和技术性能

指标、数量及估计单价。

7.1.4 凡单价 5万元以上的仪器设备、贵重精密仪器、进口仪器设备等固定资产，使用部门首先确定

项目负责人，由项目负责人组织有关人员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提出技术可行性论证报告，其内容包括

购置理由、随机购置的必要辅助设备、使用效益分析、人员培训及配备情况、安装调试、使用条件等。

由归口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及专家进行论证评议审查，报分管校领导签署意见后，由分管采购校领导

审批。

7.1.5 购建固定资产 10万元以上的（含 10万元），需履行学校招标程序。申请采购部门向学校招标

小组提交招投标需求申请，由学校招标小组组织、实施招标工作。10 万元以下批量购买固定资产的，

使用部门按照学校采购申请程序进行操作，报请采购分管校长审批后，由学校采购部门组织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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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 固定资产质保金到期返还，先由供应商提出申请，经使用人或使用部门签署意见，确认无质量

问题后，由采购责任人办理相关手续，报采购部门分管校长审批后返还。

7.1.7 固定资产购建过程中，要加强合同管理，建立必要的法律咨询制度，严格依法签定并履行合同。

7.2 固定资产的验收入库

7.2.1 固定资产购建完成后，应由采购责任人组织使用部门或使用人及时进行严格的实物验收和技术

验收。

7.2.2 一般设备，使用单位必须在到货后一周以内验收。

7.2.3 大、中型购建项目，由采购部门会同财务部门、使用部门组成验收小组共同验收。

7.2.4 对进口仪器设备，应在索赔期前 20天内组织验收小组验收。

7.2.5 未经验收、办理相关手续者，不予以报销入帐。

7.2.6 验收的基本要求：

7.2.6.1 外观检查，看其品名、规格、型号、数量、价格等是否与合同相符。

7.2.6.2 零配件、说明书、合格证及其它资料是否齐全、一致。

7.2.7 进行质量、性能的试验，确定是否达到说明书的要求，是否满足使用要求。

7.2.8 使用部门会同后勤保障部相关人员共同填写验收单，办理入库手续。

7.2.9 填写验收单时，须如实按规定填写名称、规格型号、单价、数量、国别、厂家、出厂编号、出

厂日期、使用单位、验收人等。

7.2.10 进口仪器设备，还应填写外文名称、外币及合同号等。

7.2.11 验收时如发现残缺、毁损、数量与规格型号不符，性能不合格时，不可交付使用及办理结算手

续，并按合同及时向有关责任人提出退换或索赔。

7.2.12 自制、校外赠送、无偿调入的固定资产，凡符合规定者，即应视同新购建的固定资产办理验收

入库手续。

7.3 固定资产的使用与维护

7.3.1 贵重仪器设备，由各部门资产管理员负责建立仪器设备管理技术档案，检查其使用情况。

7.3.2 2000 元以上（含 2000 元）的实验教学仪器设备，由各实验室建立使用记录，并报后勤保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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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4 对固定资产进行优化组合、合理配置，避免重复、盲目购置，提高利用率。

7.3.15 对同类固定资产逐步实行集中管理、统一使用。

7.3.16 对长期闲置的固定资产，由主管部门每年调剂一次，校内的调剂原则上采用无偿调拨方式，校

外一般采取有偿转让或变价处理。

7.3.17 学校内部移交固定资产应符合如下规定：

（一）核实评价，经所在管理单位确认。

（二）机构调整时，由资产管理部门会同调整部门负责人或部门资产管理员进行资产清查，办理交接手

续。

（三）部门资产管理员岗位变动时，应在其所属部门负责人和资产管理部门有关人员监督下，办理交接

手续。

（四）固定资产使用人员调离学校或退休，须办理资产交接手续并交清所用固定资产。

7.3.18 后勤保障部应建立固定资产清查、统计制度。

7.3.19 每年定时对学校资产进行一次清查盘点，确保帐、物、卡相符，并将清查盘点情况整理分析，

上报主管校领导审查，年末进行抽查评比。

7.4 固定资产的处置

7.4.1 固定资产的处置是指学校对各类固定资产进行产权转移或注销的行为，包括无偿调拨、出售、

投资、报废、报损等。

7.4.2 处置固定资产要符合以下程序：

（一）使用部门提出申请并填写固定资产处置申请单。

（二）后勤保障部组织专业人员进行技术鉴定。

（三） 提交后勤保障部主管校领导审核。

（四）后勤保障部主管校领导签署意见。

（五）根据批复处置固定资产。

（六）处置房屋、构筑物及大型、精密、 贵重仪器设备，应由后勤保障部会同有关管理部门，组织专

家进行论证和技术鉴定，评估确认其价值，处置价格一般不得抵于评估价。

7.4.3 经批准报废、报损的固定资产，应充分给予利用。

7.4.4 更新下来的固定资产可降级使用。

7.4.5 报废、报损的固定资产根据需要，经批准可留少量作为拆件利用，可用的零配件按规定办理入

库手续，确定不能利用的可按审批数量变价处理。

7.4.6 处置固定资产的收入，应及时、足额上交学校财务部门，按有关规定统一管理使用。任何部门

和个人不可截留挪用。

7.5 固定资产丢失、损坏的赔偿

7.5.1 固定资产发生丢失、损坏情况时，使用部门应及时查明原因，上报主管部门和后勤保障部，分

清责任，提出处理意见，并及时进行处理。

7.5.2 损坏、丢失贵重仪器设备或发生其他重大责任事故，应注意保护现场，由学校保卫部门和公安

部门组织严格的审查，立案处理。凡隐瞒不报者，加重处罚。

7.5.3 因下列主观原因致使固定资产丢失、损坏者为责任事故，应予以赔偿：

（一）违反操作规程和使用规则，或尚未掌握操作技术和使用方法，不听从指导，造成仪器、设备损坏

者。

（二）不按制度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对固定资产进行拆卸、改装者。

（三）工作失职，保管不善，不负责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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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4 属于下列情况，在确定赔偿金额时，可按损失价值酌情减轻赔偿：

（一） 按照指导或操作规程进行操作，因缺乏经验或技术上的不熟练造成损失的。

（二） 发生事故后能积极设法挽救损失，且能主动如实报告，认识较好的。

（三）一贯遵守各项制度、爱护资产，偶尔疏忽造成资产损失的。

7.5.5 属下列情况，除责令赔偿外，还应根据具体情节给予行政处分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 一贯不爱护学校资产，严重不负责任，严重违反操作规程的。

（二） 发生事故后隐瞒不报，推卸责任，态度恶劣的。

（三） 损失重大、造成严重后果及影响的。

（四） 事故发生后，伪造现场或谎报情节，弄虚作假者。

（五）未经批准，擅自将资产挪作私用造成损失者。

（六）故意损坏者。

7.5.6 赔偿计费方法:

（一）因责任事故造成固定资产的丢失、损坏，其责任者一般按直接损失部分的实价（折旧价）赔偿。

（二） 如损坏整体，则按实价（折旧价）的 50—100%赔偿。

（三） 因局部损坏或丢失致使固定资产完全报废的，按整体实价（折旧价）的 10—50%赔偿。

（四）对民用性强的仪器设备，如照相机、录音机、电视机、乐器、文物、手提笔记本等，确因工作需

要，办理定期借用手续，到期不按时归还造成丢失、损坏者，一律按原价赔偿；凡隐匿者加倍赔偿。

（五） 丢失、损坏进口的科教物品及珍贵资料，按原价的二至三倍赔偿。

（六） 对于常用的工具、量具、文体用品等，造成损坏、丢失者，按新旧程度合理折旧计算：

a> 使用时间不足一年的按原价赔偿。

b> 使用时间一年至三年的按原价的 70—90%赔偿。

c> 使用时间三年以上的可酌情赔偿。

d> 局部损坏但可修复，并能保证原技术性能指标的，按修理费、材料费计价赔偿。

e> 局部损坏后质量明显下降，但修理后尚能降级使用的除承担修理费外，按质量变化情况增加赔

偿费。

f> 办公家具等常用固定资产，由于不认真保管致使丢失、损坏者，按同类物品重置价格计算赔偿。

g> 事故责任者多人，应分清责任大小，分别承担赔偿费，责任不明时共同承担赔偿费。

h> 对于贵重精密仪器设备，按损失部分实价（折旧价）的 10—20%赔偿。

7.5.7 固定资产损坏、丢失赔偿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实物赔偿，二是赔偿现金。

7.5.8 采取何种方式，由后勤保障部、财务部门及使用部门酌情商定。

7.5.9 对于明确赔偿实物者，后勤保障部、财务部门或使用部门应指定专人对所赔偿的实物进行性能和

质量鉴定。

7.5.10 经鉴定符合标准者，后勤保障部应对赔偿实物作补号等技术处理，方可批准投入使用；经鉴定

不合格者，应要求责任者改赔现金或更换实物。

7.5.11 对于确定以现金方式赔偿者，应以实际损失日期为依据计算赔偿额（即折旧计算赔偿额）。

7.5.12 赔偿额的折旧计算公式：

赔偿价=A÷B×（B－C）

注：A---固定资产的购入价或现行市场价

B---固定资产规定的使用年限

C---损失固定资产实际使用年限

7.5.13 仪器设备使用年限确定方式:

（一） 贵重精密仪器设备(5万元以上,含 5万元)，使用年限为 15年。

（二）一般仪器设备使用年限为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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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低值仪器设备(200 元以下)使用年限一般为 5年。

7.5.14 赔偿处理的审批程序：损坏、丢失固定资产，由使用部门向学校提出处理意见，报后勤保障部

备案，按相应程序报批。

7.5.15 赔偿费须在做出赔偿处理决定后，根据决定的赔偿数额制定赔偿计划,由财务资产部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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